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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为完善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,提高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和实施水平,促进其在我国海洋空

间规划乃至国土空间规划中发挥应有作用,文章对我国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回顾性

评价,并对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提出建议。研究结果表明:我国海洋功能区划法律地位高、

管控范围广,现行海洋功能区划实施以来,通过建立定量目标管控体系、协调保障行业用海和保护

海洋生态环境,对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;针对实施过程中存

在的问题,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应扩大海洋保护区的规模和种类、提高前瞻性和动态适应

性、加强公众实质性参与以及完善技术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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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ordertoimproveChina'smarinefunctionalzoningsystem,improvethecompilation

andimplementationlevelofmarinefunctionalzoning,andpromoteitsroleinChina'smarinespa-

tialplanningandevennationallandplanning,thepaperreviewedtheimplementationofcurrent

marinefunctionalzoninginChina.ThisresearchshowedthatChina'smarinefunctionalzoninghas

ahighlegalstatusandawiderangeofcontrol.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currentmarine

functionalzoning,ithasestablishedaquantitativetargetmanagementandcontrolsystem,coordi-

na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andseause.Fortheproblemsin

theimplementationprocess,thepreparationofanewroundofmarinefunctionalzoningshould

expandthescaleandtypesofmarineprotectedareas,improveforward-lookinganddynamica-

daptability,strengthenpublicsubstantiveparticipation,andimprovetechnologysyste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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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通俗来讲,海洋功能区划是确定特定海域用

途,即海域“适合做什么”的基础性工作。为保证

这项工作的科学性,在研究、管理和实践中应综合

考虑海域的地理位置、自然资源禀赋、海洋生态环

境、海岸带开发利用现状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需

求,依据《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》等有关技术标

准,确定海域的最佳功能。通过科学编制和实施

海洋功能区划,可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,促进

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

发展[1]。

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是世界最早的海洋空间

规划实践之一,且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。1982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提出开展海洋

功能区划相关工作,2002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

使用管理法》明确将海洋功能区划确定为海域使

用管理的3项基本制度之一。通过2部法律确立

海洋空间规划的法律地位在全球范围也是罕见

的[2]。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工作最早可追溯到

20世纪70年代末,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相

关调查和研究等准备工作,2002年国务院首次批

复《全国海洋功能区划》,2012年国务院批复《全国

海洋功能区划(2011—2020年)》和11个省级海洋

功能区划。

海洋功能区划是我国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

法律依据[3],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海洋空间规划。

近40年来,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和实施发挥了重要

作用,主要体现在:通过明确海域用途,协调行业用

海冲突,维护海洋开发利用秩序;通过明确海域最

佳开发利用方式,提高海域价值;通过明确各类海

洋功能区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和划定海洋保护区,

保护海洋生态环境。

现行海洋功能区划将于2020年到期,新一轮海

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已提上日程。与此同时,新一轮

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面临“多规合一”、生态文明建

设和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等多重机遇和挑战,当务之

急就是尽快对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情况进行

评价,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,从而对新一轮海

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提出建议。

1 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成效

1.1 建立定量目标管控体系

海洋功能区划通过3种方式管控:①将全国海

洋功能区划提出的定量目标层层分解和落实到下

一级行政单元,实现目标管控;②将管辖海域划分

为不同的海洋功能区,明确不同空间范围海域的主

要用途,实现功能管控;③对不同海洋功能区提出

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要求,实现具体海域单

元的开发利用方式管控。

海洋功能区划通过3种途径实施:①结合项目

用海审批,确保项目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

用途,实施基于海域空间功能的海域使用管控;

②海洋管理部门按照海洋功能区划明确的任务和

目标,开展海洋功能区划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海域动

态监视监测能力建设等工作;③各级政府部门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,定期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情况进

行回顾性评价,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修编意见。

《全国海洋功能区划(2011—2020年)》明确提

出定量目标:海洋保护区面积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

的5%以上,近岸海域保护区面积比例占11%以上;

海水养殖用海功能区面积不少于260万hm2;全国

建设用围填海规模控制在24.69万hm2以内;近岸

海域保留区面积比例不低于10%;大陆自然岸线保

有率不低于35%;整治和修复海岸线长度不少于

2000km。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对上述定量目标进

行细化和分解[4]。2013年原国家海洋局要求沿海

地区海洋管理部门尽快完成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

的编制,同时要求省级海洋功能区划提出的定量目

标在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中分解和落地。至此,全

国、省、市县3级海洋功能区划定量目标管控体系基

本建立[5-6]。

从目前来看,到2020年,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提

出的定量目标基本可以实现。根据各项最新统计,

我国已建立各类各级海洋保护区12.40万km2,占

我国管辖海域面积超过4%;已确权的海水养殖面

积约216.67万hm2,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海

水养殖用海功能区面积远超260万hm2;2011—

2016年共确权围填海6.58万hm2,2017年以来原

国家海洋局暂停渤海围填海和其他海域所有非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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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民生类围填海,2018年国务院《关于加强湿地保

护和严控围填海造地的通知》进一步严控新增围填

海,至2020年确权围填海规模将锐减;各沿海地区划

定的保留区共172个,总面积约521万hm2;2017年

《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》要求严守大陆自然

岸线保有率35%的底线[7],目前各沿海地区海岸线

的调查统计工作仍在开展,截至2016年年底,全国

沿海11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完成海洋生态红线的

划定,将35%以上的大陆自然岸线划入其中;启动

“蓝色海湾”和“南红北柳”等近20项重大海洋生态

修复工程,成效显著[8]。

1.2 协调保障行业用海

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分类体系共包括8类海洋

功能区,在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中明确覆盖我国管辖

海域的29个重点海域及其主要功能。各沿海地区

在编制省级海洋功能区划时,依据全国海洋功能区

划确定的海域功能以及自然资源禀赋、开发利用情

况和经济发展需求,划定海洋基本功能区。根据现

行海洋功能区划,全国沿海11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

市)共设置1837个海洋功能区,其中港口航运区占

17.42%、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占16.17%、旅游休闲

渔业区占15.19%、农渔业区占14.53%、海洋保护

区占12.79%、特殊利用区占11.00%、保留区占

9.36%、矿产与能源区占3.54%。

通过实施海洋功能区划,各地海洋管理部门统

筹安排各行业用海和审批用海项目,有效调节海域

使用冲突和规范用海秩序[9],为沿海地区经济社会

的快速和健康发展提供资源和空间保障[10]。

1.3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

海洋功能区划通过设置定量化环保目标、明确

各类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和制定保障措施等多种

方式,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,坚决逆转海洋

环境污染趋势,减轻海洋自净压力。目前我国海洋

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,海洋保护区的类型

日益丰富,有效保护珍稀的海洋生物物种、典型的

海洋自然景观和遗迹以及脆弱的海岸带生态系统

和生境。此外,新增用海项目在论证和环评环节必

须严格审核其是否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及其环境质

量要求。

与此同时,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。2015年

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(2015—2020年)》明

确“十三五”时期我国海洋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

要目标、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;2016年启动并完成

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工作,同时制定差异化的管理要

求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管理。

2 存在的问题

2.1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

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定量目标的完成程度来

看,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类明显滞后。平衡海洋开发

利用和保护的关系是编制海洋功能区划的初衷,

“以自然属性为基础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”是其最主

要的原则。然而在具体实施海洋功能区划的过程

中,一些沿海地区仍存在“唯GDP论”和“经济发展

高于环境保护”等惯性思维,只重视用海项目建设,

而忽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。尤其是经济处于加速

发展时期的沿海地区,用海需求猛增,由于海域使

用成本总体较低,往往一味加大海洋开发利用强

度,甚至挤占海洋生态空间;用海项目只要用途不

与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主要功能相违背就能通过

审批,却很少关注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。

此外,在减少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方面,海洋功

能区划的作用较为单一和被动,对于海岸线以内的

陆地部分,尤其是入海排污总量缺乏有效的管控措

施,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局面。

2.2 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不足

我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周期一般为10年,跨度

2个“五年计划”,因此其编制不仅要立足当下,而且

要面向未来。目前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往往以社

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等为依据,以确定

用海规模和时序,但这些规划的周期往往是5年,必

然要求通过科学预测提高海洋功能区划的前瞻性。

现行制度规定海洋功能区划可在编制完成2年

后提出一般性和重大性的修改[11],然而考虑海洋功

能区划的约束性和严肃性,目前所有相关修改均未

明确哪种为“一般性修改”、哪种为“重大性修改”,

即无论何种修改都必须依法由原批准机关审批。

如,某用海项目的选址具有唯一性,出于工程建设

安全的需要,其防波堤必须突破所在功能区的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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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,因此需对功能区的边界进行微小调整;按照现

行制度规定,必须将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修改方案

报请国务院审批,不仅非常机械化,而且严重影响

用海项目的审批周期,与当下简政放权的国家形势

不符。由此可见,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刚性很

强但弹性不足,其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完善;而对于

周期为10年的海洋功能区划来说,中途难以调整是

不科学的。

2.3 公众实质性参与不足

很多国家通常将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实

质性参与作为海洋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环节,这是

保障规划具有科学性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基础,更

是规划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关键。我国各级海

洋管理部门虽依法公开已批准的海洋功能区划,同

时建立用海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机制,但对于海

洋功能区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公众的实质性参与

缺乏保障制度和长效机制。在现行的海洋功能区

划技术导则和管理制度中,虽已设置公众参与环

节,但在具体化操作、制度化设计和常态化开展等

方面缺乏法律层面的落实。从世界范围来看,我国

的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是典型的政府行政主导,在执

行力、效率性和强制性方面具有很大优势,但公众

实质性参与不足是面临的主要挑战。

2.4 技术体系完善性不足

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技术性和制度性文件滞

后,难以适应海洋功能区划技术体系实践和发展的

需要。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性判定和实施情况评

价等技术方法仍是空白[12]。各类功能区单元的数

量和规模缺乏定量管控指标,有的功能区单元呈项

目化和破碎化,有的功能区单元面积相差悬殊,布

局也不尽合理[13]。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定位不明

确,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仅是对省级海洋功能区划

确定的一级类功能区的细化,存在的作用和意义有

待商榷。各类海洋空间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:海

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晚于海洋功能区划,但其

规划层级更加宏观和概略,应作为海洋功能区划编

制的依据之一;海洋生态红线规划确定各类生态红

线区,但生态红线区与海洋保护区的对应关系尚不

明确;海洋功能区划与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海洋

生态红线规划在定位和范围等方面的协调缺乏技

术依据。

3 对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建议

3.1 扩大海洋保护区的规模和种类

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区的总体规模仍较小、种类

较单一,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,不能满足

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以及适应海洋生态

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。

在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中,应着力扩大

各类海洋保护区的规模和种类,将海洋生态红线

区,海湾、湿地、河口、产卵场、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

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单元以及重要滨海自然景观等

划定为海洋保护区,并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,有效

发挥海洋功能区划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。

在海岸带地区海洋保护区的种类设置和范围划定

时,充分考虑海洋和陆地的统筹和衔接,确保向海

和向陆海洋保护区的有机融合,避免出现功能或管

理要求不一致的情况。

3.2 提高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

在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中,应科学预测

未来用海需求,借鉴国际在海洋空间规划编制中对

用海需求的预测方法和模型[14],更好地适应我国经

济发展“新常态”,实现对海域使用的精细化管理。

建立海洋功能区划的动态跟踪评价和修改制

度,明确跟踪评价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的周期和

关键性指标,并依据跟踪评价结果对海洋功能区划

进行修改。建立海洋功能区划“一般性修改”和“重

大性修改”的常态化机制,明确不可修改的刚性指

标和可适时修改的弹性指标,并详细规定不同类别

修改的程序。如:将对海洋功能区划目标、占用海

洋保护区和涉及范围较大的修改界定为重大性修

改,此类修改必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;将微调海洋

功能区划边界和扩大海洋保护区面积等修改界定

为一般性修改,此类修改可由同级人民政府报上级

海洋管理部门审批。

3.3 加强公众实质性参与

在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和实施中,完善公众尤

其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制度,明确公众参与的方

法、程序和要求,并建立长效机制和监督机制,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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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对海洋功能区划工作的深入了解和主动参与。

加强公众参与的信息系统建设,依法全面公开海洋

功能区划的法律法规和成果文件。继续实施建设

项目用海公开听证制度,进一步细化利益相关者的

协调政策,落实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。定期公布

海洋功能区划实施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,通过各类

媒体进行专题报道,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,为海洋

功能 区 划 的 有 力 和 高 效 执 行 奠 定 坚 实 的 群 众

基础[15]。

3.4 完善技术体系

将海洋功能区划融入“多规合一”、用途管制和

陆海统筹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。结合“多规合一”

的总体要求,对现行海洋功能区划的法律法规和技

术标准的适用性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价,尽快

完成国家和省级层面海洋功能区划相关法律法规

和技术标准的修订,明确技术方法、类别划分、层级

体系、实施程序和管理要求。

在对现行海洋功能区划和其他各类海洋空间

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科学评价的基础上,国家层面

尽快启动编制海洋国土空间规划,并将海洋功能区

划作为海洋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国家

海洋管理部门尽快明确海洋功能区划在海洋国土

空间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,明确其编制的技术方

法、类别划分、层级体系、实施程序和管理要求。对

功能区单元的数量和规模提出定量管控指标,将海

洋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沿海地区经济、社会和文化

发展的目标体系[1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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